附件2

第三批“塔城英才”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—
塔城名师项目诚信承诺书
申报人承诺:
本人作为申报“塔城英才”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—塔城名师项目的申报人，在充分知晓并接受项目管理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郑重承诺如下:
1.本人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，本项目申请没有出现违反法律及有关规定的内容，符合《“塔城英才”计划实施办法(试行)》(塔地党办发〔2025〕20号)的相关规定，若填报失实或违反规定，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。
2.本人将严格履行职责，主动承担项目责任，严格遵守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严格落实《“塔城英才”计划实施办法(试行)》(塔地党办发〔2025〕20号)的有关规定，建立专项账目，做到专款专用。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，认真开展工作，按时报送有关材料，确保项目顺利完成。如有违反财经纪律或因辞职造成项目无法顺利实施完毕等情况，本人愿接受塔城地区教育局及相关教育行政部门依据《塔城地区“名师”工作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接受相应处理。
培养对象(亲笔签字按手印):
2026年4月
用人单位承诺: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《“塔城英才”计划实施办法(试行)》(塔地党办发〔2025〕20号)、《第三批“塔城英才”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—塔城名师项目申报指南》有关规定，我单位对申报人的资格及申报材料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核，申请材料真实有效。如我单位申报人入选该项目，在实施期间，我单位保证对“塔城英才”计划高层次人才培养—塔城名师项目实施所需要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和工作时间等条件给予保障，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严格落实《“塔城英才”计划实施办法(试行)》(塔地党办发〔2025〕20号)的有关规定，建立专项账目，做到专款专用，督促申报人按照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若申报材料内容信息失实、执行项目中违反规定，本单位将承担相关责任。

单位公章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






